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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当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届满或提前终止时，若资管计划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全部出售，且员工持股计划资产依照本计划规定清算、分配完毕的，经持有人会议及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员工持股计划即可终止。
	（二）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届满前1个月，如持有公司股票仍未全部出售，经持有人会议同意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本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可以延长，单次延长期限不超过六个月。
	（三）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届满不展期的，由持有人会议授权管理委员会对员工持股计划资产进行清算，在存续期届满后45个工作日内完成清算。若资管计划直接或间接所持资产仍包含标的股票的，由管理委员会与资产管理机构协商确定处置办法。
	当资管计划均为货币资金时，若资管计划可分配给员工的最终金额低于员工出资的本金，由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景晓军先生对员工出资部分的本金做差额补足；若资管计划可分配给员工的最终金额扣除相关费用及借款本金和利息后仍有富余，剩余部分按照持有人所持有的份额比例进行分配。



